
 

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 

《內地與香港關於建立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

(“《安排》＂ )  進一步開放  

及深化與廣東省的經貿合作  

引言  

 本文件旨在告知議員：  

（ i）  我們與中央人民政府在本年度磋商《安排》進一步開放措施

的結果；及  

（ i i）  經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同 意 推 行 的 一 系 列 服 務 開 放 及 便 利 化 措

 施，藉以深化粵港經貿合作。  

 

背景  

2 .  內地與香港在二零零三年六月二十九日簽訂《安排》的主體

部分，並於二零零三年九月二十九日簽署六份附件。根據《安排》

第三條，雙方將通過不斷擴大相互之間的市場開放措施，增加和充

實《安排》的內容。為此，雙方先後於二零零四年十月二十七日、

二零零五年十月十八日、二零零六年六月二十七日及二零零七年六

月二十九日簽訂《安排》的四份補充協議。我們於二零零八年一月

再次與中央人民政府就《安排》的開放措施展開磋商。經過多輪討

論，雙方於二零零八年七月二十九日在香港簽署《安排》補充協議

五 。 協 議 文 本 可 參 閱 工 業 貿 易 署 有 關 《 安 排 》 的 網 頁

[h t t p : / / w w w . t i d . g o v . h k / t c _ c h i / c e p a / l e g a l t e x t / c e p a _ l e g a l t e x t . h t ml ]。  

 



 

3 .  此外，為加強粵港之間的經貿合作，香港與廣東省政府自二

零 零 八 年 五 月 起 就 在 廣 東 省 實 施 一 系 列 先 行 先 試 的 服 務 開 放 及 便

利化措施的事宜進行了磋商。獲得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後，有關措施

亦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公 布 。 部 分 措 施 納 入 了 補 充 協 議 五

内。  

4 .  下文第 5 至 9 段 撮 述 一 些 在《 安 排 》下及一些不納入《安排》

的廣東先行先試的主要措施。補充協議五及廣東先行先試措施的撮

要在附件。  

 

詳情  

( I )  《 安 排 》 下 的 進 一 步 開 放 措 施  

5 .  在是次《安排》的磋商，我們與中央人民政府達成協議的市

場開放措施共有 29 項，涵蓋 17 個服務領域，包括 15 個屬於《安

排》原有的服務領域和兩個新增的服務領域。因此，《安排》涵蓋

的服務領域數目，會由現時的 38 個 增 至 合 共 40 個。雙方亦同意加

強電子商務、商標及品牌，及專業資格互認方面的合作。一些特別

值得注意的優惠措施現撮述如下：  

（ A） 進 一 步 開 放 服 務 貿 易  

A.   會 議 和 展 覽  — 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北京、天津、

重 慶 和 浙 江 設 立 的 獨 資 、 合 資 或 合 作 企 業 ， 試 點 經 營

出國展覽業務（這是 2007 年開放措施中，允許香港服

務提供者在廣東及上海從事相關業務的擴展）；  

B .   銀 行  —  允 許 符 合 特 定 條 件 的 香 港 銀 行 在 內 地 註 冊 的

法人銀行將數據中心設在香港；  

C .   建 築 及 相 關 工 程 服 務  —  ( i )允 許 取 得 內 地 註 冊 城 市

規 劃 師 或 監 理 工 程 師 資 格 的 香 港 專 業 人 士 在 廣 東 註 冊

／執業，不受在香港註冊與否的限制；以及 ( i i )取消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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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內 地 以 合 資 或 合 作 形 式 設 立 建 設 工 程

設計企業時，其內地合營者出資總額比例的限制；  

D .   殘 疾 人 士 社 會 服 務  —  在 廣 東 試 點，允 許 香 港 服 務 提

供 者 以 獨 資 民 辦 非 企 業 單 位 形 式 舉 辦 殘 疾 人 福 利 機

構 （ 這 是 2 0 0 7 年 開 放 措 施 中 ， 允 許 在 廣 東 提 供 養 老

服 務 的 擴 展 ） ；  

E .   旅遊  —  ( i )下 放 審 批 權 予 廣 東 相 關 當 局，以 審 批 香 港

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廣 東 省 設 立 獨 資、合 資 或 合 作 旅 行 社 的

申 請；以 及 ( i i )允 許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中 的 中 國 公 民 參 加

內 地 導 遊 人 員 資 格 考 試。考 試 合 格 者 依 照 有 關 規 定 領

取 導 遊 人 員 資 格 證 書 ；   

F .   會 計  —  ( i )香 港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就 在 內 地 臨 時 執 行 審

計 業 務 而 申 請 的 《 臨 時 執 行 審 計 業 務 許 可 證 》 的 有 效

期由兩年延長至五年；以 及 ( i i )在 香 港、深 圳 市 及 東 莞

市 設 置 專 門 考 場，以 供 香 港 居 民 參 與 內 地 會 計 專 業 考

試 ；   

G .  醫 療 及 牙 醫 服 務  —  ( i )允 許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廣 東

以 獨 資 形 式 設 立 門 診 部，並 對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廣 東

設 立 門 診 部 的 投 資 總 額 不 作 要 求 。 此 外 ， 就 以 合 資 或

合 作 形 式 在 廣 東 設 立 的 門 診 部 而 言 ， 香 港 與 內 地 服 務

提 供 者 的 投 資 比 例 不 作 限 制 。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廣 東

所 設 立 門 診 部 的 立 項 審 批 工 作 將 由 廣 東 衞 生 行 政 部 門

負責；以及 ( i i )允許具有專科醫生資格，並符合特定條

件 的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中 的 中 國 公 民 通 過 認 定 方 式 申 請

獲得內地《醫師資格證書》；  

H .  《 中 國  -  智 利 自 由 貿 易 協 定 》 （ “ 《 協 定 》 ＂ ） 的 開

放 措 施 （ 新 增 服 務 領 域 ） ─  允 許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

兩 個 新 增 服 務 領 域 享 有 優 先 市 場 准 入 待 遇。該 兩 個 領

域 是 內 地 根 據《 協 定 》給 予 智 利 優 惠 但 尚 未 涵 蓋 在《 安

排 》之 內 的 領 域，分 別 為 與 採 礦 相 關 的 服 務（ 只 包 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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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 油 和 天 然 氣 ） 及 與 科 學 技 術 相 關 的 諮 詢 服 務 （ 鐵 、

銅 、 錳 的 礦 勘 探 和 勘 查 業 務 ） ； 以 及  

（ B） 貿 易 投 資 便 利 化  

I .   雙方同意在貿易投資便利化下推動三項建議：（ i）成

立 工 作 組 ， 推 進 粵 港 兩 地 開 展 電 子 簽 名 證 書 互 認 試 點

應用；（ i i）在知識產權保護（現有的八個合作領域之

一 ） 合 作 領 域 下 成 立 協 調 小 組 ， 以 加 強 商 標 合 作 。 有

關 成 立 上 述 協 調 小 組 的 協 議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七 月 二 十 九

日在《安排》補充協議五簽署當日同時簽署；以及（ i i i）
新 增 “品 牌 合 作 ”為 貿 易 投 資 便 利 化 的 新 合 作 領 域 ， 令

合作領域總數增至九個。  

6 .  各項服務市場開放措施會由二零零九年一月一日起生效。香

港服務提供者可按照《安排》附件 5 所載的準則獲得優惠，而內地

也會視乎情況擬訂和公布所需的實施規則和規例。  

7 .  根據《安排》附件 4 第 五 條，凡屬《 安 排 》涵 蓋 的 服 務 領 域 ，

香 港 對 有 關 的 內 地 服 務 及 內 地 服 務 提 供 者 不 會 再 施 加 任 何 新 限 制

措施。這項承諾也適用於最新一輪的開放措施。  

8 .  根據《安排》第十五條，內地和香港承諾鼓勵互認專業人員

資格，作為《安排》的服務貿易措施之一。為此，雙方將繼續推動

兩地開展會計專業技術資格考試部分考試科目相互豁免工作。兩項

有關豁免的協議已在《安排》補充協議五簽署當日同時簽署。建築

領域方面，雙方會在已簽署互認協議且條件成熟的領域，繼續進行

專業人員資格互認工作。  

( I I )  與 廣 東 合 作 的 措 施  

9 .  正如上文第 3 段 所 述，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已 批 准 某 些 服 務 開 放 及

便利化措施在廣東以試點形式先行先試。這些措施共有 25 項，當

中 17 項納入為《安排》下的開放措施，涵蓋會計、建築及相關工

程、醫療、人員提供與安排、環境、社會服務、旅遊、海運、公路

運輸及個體工商戶等。另外八項措施所涵蓋的領域為旅遊、教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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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、廣告及分銷服務，而這些措施不會包括在《安排》之內。除

上文（ I）段 所 提 及 的 試 點 措 施 外，其 他 值 得 注 意 的 廣 東 措 施 包 括 ： 

A.  教 育 –  ( i )委 托 廣 東 審 批 香 港 機 構 在 廣 東 設 立 香 港 人 士 子

弟 學 校 ； 及 ( i i )由 教 育 部 與 廣 東 部 門 建 立 聯 合 審 批 機 制 ，

共同審批粵港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；  
 

B.  環 境  –  ( i )同 意 廣 東 審 批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廣 東 開 辦 環 境

污 染 治 理 設 施 運 營 企 業 資 質 ； 及 ( i i )支 持 珠 三 角 大 氣 污 染

治理和珠江水污染防治；以及  
 

C.  旅 遊  –  ( i )將 “ 144小 時 便 利 簽 証 ＂ 政 策 適 用 範 圍 擴 大 到

全 個 廣 東 ； ( i i )獲 內 地 授 權 的 香 港 旅 遊 企 業 先 以 深 圳 為 試

點，為在深圳暫住一年以上在民營、中外合資合作和外資

企 業 工 作 的 非 廣 東 籍 居 民 組 織 開 展 迪 士 尼 定 點 團 隊 旅

遊 ； 及 ( i i i )支 持 廣 東 省 開 展 旅 遊 綜 合 改 革 試 點 ， 優 先 推 動

粵港旅遊合作。  

( I I I )  便 利 《 安 排 》 的 實 施  

10 .  雙方亦同意就落實《安排》方面加強合作。商務部會同內地

有關當局，最近就幾項服務領域製備了《安排》申請指南，作為推

進《安排》落實的合作措施之一。幾項服務領域包括建築及相關工

程；公路運輸、海運、航空運輸；以及分銷服務。上述申請指南概

述內地現行的法律和規例，以及在內地提供各類服務的申請要求和

程序，為業界對內地的規管制度提供便捷和實用的參考。有關指南

可於工業貿易署的《安排》網頁瀏覽。  

 

實施後的影響  

11 .  《安排》提供的新措施，將會為香港工商界和服務提供者在

內地開拓商機，增加香港對海外投資者的吸引力。新措施將會進一

步增強業界拓展內地市場的優勢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以廣東為試點的

措施將會加強粵港兩地的合作。總體而言，各種措施將能促進內地

與香港的居民及投資的流動，加強兩地經濟融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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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.  工業貿易署及香港海關會繼續為負責實施《安排》開放措施

（涉及貨物、服務和貿易投資便利化方面）的主要政府部門。其他

決策局及部門也會就所屬職權範圍，參與實施新開放措施（包括以

廣東為試點的措施）的工作。增加的工作會由現有資源應付。  

 

公眾諮詢  

13 .  我們在制訂《安排》現階段磋商的要求和策略時，一直與工

商及專業團體保持聯繫。在落實新的開放及便利化措施，以及日後

與內地磋商進一步的開放及便利化措施時，我們會繼續與有關各方

密切對話。  

 

宣傳安排  

14 .  《安排》補充協議五的簽署儀式於二零零八年七月二十九日

舉行，以廣東為實施試點的開放及便利化措施亦已一同公布。簽署

儀式後隨即舉行了新聞簡報會，詳細介紹新措施。至於有關廣東措

施的進一步合作詳情，將會在二零零八年八月五日舉行的第十一次

粵港合作聯席會議上討論。我們並已向各相關貿易諮詢組織發出資

料文件。  

 

查詢  

15 .  如對本資料摘要有任何疑問，可致電 2398  5308 與工業貿易署

助理署長（內地部）譚惠儀女士聯絡。  

 

工業貿易署  
二零零八年七月二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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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2008 年《安排》及深化與廣東省經貿合作的開放措施

開放領域 2008 年《安排》開放措施  深化與廣東省經貿合作的措施

 (I)  服務業開放措施  

1.  香 港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在 內 地 臨

時執行審計業務時申請的《臨時

執行審計業務許可證》的有效期

由 2 年 延 長 至 5 年 。  

2.  同 意 在 香 港 設 立 內 地 會 計 專

業技術資格考試考點。  

 會計 

3.  在 廣 東 省 深 圳 市 、 東 莞 市 辦

理 香 港 居 民 報 考 內 地 會 計 從 業

資 格 考 試 各 項 事 宜 並 設 置 專 門

考場，考試合格者由廣東省頒發

會計從業資格證書。  

1.  同左第 3 項 (已納入《安排》

開放措施 )。  

4.  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內 地

以合資、合作形式設立建設工程

設計企業時，其內地合營者出資

總 額 佔 註 冊 資 本 的 比 例 不 受 限

制。  

 建築及相關

工程 

5.   允 許 取 得 內 地 註 冊 城 市

規 劃 師 資 格 的 香 港 專 業 人 士 在

廣東省註冊，不受在香港註冊與

否的限制。  

2.  同左第 5 項 (已納入《安排》

開放措施 )。  

 

 



 

開放領域 2008 年《安排》開放措施  深化與廣東省經貿合作的措施

6.   允 許 取 得 內 地 監 理 工 程

師 資 格 的 香 港 專 業 人 士 在 廣 東

省註冊執業，不受在香港註冊執

業與否的限制。  

3.  同左第 6 項 (已納入《安排》

開放措施。 ) 

7.  允 許 符 合 條 件 的 香 港 永 久

性 居 民 中 的 中 國 公 民 通 過 認 定

方式申請獲得內地《醫師資格證

書》。  

 

8.  允 許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廣

東省以獨資形式設立門診部。 *
4.  同左第 8 項 (已納入《安排》

開放措施 )。  

9.  對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廣 東

省設立的合資、合作門診部的內

地 與 香 港 雙 方 投 資 比 例 不 作 限

制。  

5.  同左第 9 項 (已納入《安排》

開放措施 )。  

醫療及牙醫 

 

10.  對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廣

東省設立的獨資、合資或合作門

診部的投資總額不作要求。  

6.  同左第 10 項 (已納入《安排》

開放措施 )。  

 
11. 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廣 東

省設立的獨資、合資或合作門診

部 的 立 項 審 批 工 作 交 由 廣 東 省

省級衛生行政部門負責。  

7.  同左第 11 項 (已納入《安排》

開放措施 )。  

與採礦相關

的服務（新領

域） 

12.  允 許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以 合 作

形 式 在 內 地 從 事 開 採 石 油 和 天

然氣業務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 須 符 合 內 地 設 立 門 診 部 要 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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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科學技術

相關的諮詢

服務（新領

域） 

13.  允 許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以

獨資、合資或合作形式在內地進

行 鐵 、 錳 、 銅 的 勘 探 和 勘 查 業

務。  

 

印刷 14.  對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內

地 設 立 從 事 包 裝 裝 潢 印 刷 品 的

印 刷 企 業 的 最 低 註 冊 資 本 要

求，比照內地企業實行。  

 

會議和展覽 

 

15.  允 許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

北京巿、天津市、重慶巿和浙江

省 設 立 的 獨 資 、 合 資 或 合 作 企

業，試點經營出國展覽業務，參

展企業應為在該省、巿註冊的企

業。  

 

16.  對 於 同 一 香 港 服 務 提 供

者 在 內 地 累 計 開 設 店 舖 超 過 30

家的，如經營商品包括藥品、農

藥、農膜、化肥、植物 油、食糖、

棉花等商品，且上述商品屬於不

同品牌，來自不同供應商的，允

許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以 獨 資 形 式

經營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分銷 

 8. 委托廣東省審批有關分銷服務項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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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行 17.  允 許 符 合 下 列 條 件 的 香

港 銀 行 在 內 地 註 冊 的 法 人 銀 行

將數據中心設在香港： � 

（ 1） 2008 年 6 月 30 日 前在內

地註冊成立；  

（ 2） 註 冊 成 立 時 ， 其 母 行 已 在

香港設有數據中心；  

（ 3） 數 據 中 心 應 獨 立 運 行 並 應

包括客戶訊息、帳戶訊息以及產

品訊息等核心系統；  

（ 4） 其 董 事 會 和 高 級 管 理 層 具

有數據中心最高管理權；  

（ 5） 設 立 的 數 據 中 心 ， 須 符 合

內 地 有 關 監 管 要 求 並 經 內 地 相

關部門認可。  

 

18.  允 許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中

的 中 國 公 民 參 加 內 地 導 遊 人 員

資格考試。考試合格者依照有關

規定領取導遊人員資格證書。  

 旅遊 

19.  委 託 廣 東 省 審 批 香 港 服

務提供者在廣東設立獨資、合資

或合作旅行社。  

9.  同左第 19 項 (已納入《安排》

開放措施 )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� 須 符 合 內 地 與 香 港 監 管 部 門 簽 訂 的 關 於 香 港 銀 行 在 內 地 註 冊 的 法 人 銀 行 在

香 港 設 立 數 據 中 心 監 管 合 作 協 議 的 規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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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 將〝 144 小時便利簽証〞政

策適用範圍擴大到廣東全省。  

11.  獲 內 地 授 權 的 香 港 旅 遊 企

業 先 以 深 圳 為 試 點 ， 為 在 深 圳 暫

住 一 年 以 上 在 民 營 、 中 外 合 資 合

作 和 外 資 企 業 工 作 的 非 廣 東 籍 居

民 組 織 開 展 迪 士 尼 定 點 團 隊 旅

遊。  

 

12.  支 持 廣 東 省 開 展 旅 遊 綜 合 改

革試點，優先推動粵港旅遊合作。

 

航空運輸 20.  允 許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

內地申請設立獨資、合資或合作

航空運輸銷售代理企業時，出具

由 內 地 的 法 人 銀 行 或 中 國 航 空

運 輸 協 會 推 薦 的 擔 保 公 司 提 供

的經濟擔保。  

 

21.  允 許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中

的 中 國 公 民 依 照 內 地 有 關 法

律、法規和行政規章，在內地各

省、自治區、直轄市設立個體工

商戶，無需經過外資審批，不包

括特許經營，其從業人員不超過

8 人。營 業範圍為：建築物清潔

服務；廣告製作。 

 個體工商戶 

22.  允 許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中

的 中 國 公 民 依 照 內 地 有 關 法

律、法規和行政規章，在廣東省

設立個體工商戶，無需經過外資

審批，不包括特許經營，其從業

人 員 不 超 過 8 人。營 業 範 圍 為 ：

貿 易 經 紀 與 代 理 業 （ 不 含 拍

13.  同 左 第 22 項 (已 納 入 《 安

排》開放措施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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賣）；租 賃服務業（不含房屋租

賃服務）。 

23.  對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廣

東 省 設 立 獨 資 職 業 介 紹 所 的 最

低註冊資本要求，比照廣東省的

內地企業實行。  

14.  同 左 第 23 項 (已 納 入 《 安

排》開放措施 )。  
人員提供與

安排服務 

24.  對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廣

東 省 設 立 獨 資 人 才 中 介 機 構 的

最低註冊資本要求，比照廣東省

的內地企業實行。  

15.  同 左 第 24 項 (已 納 入 《 安

排》開放措施 )。  

25.  同 意 廣 東 省 審 批 香 港 服

務 提 供 者 在 廣 東 開 辦 環 境 污 染

治理設施運營企業資質。  

16.  同 左 第 25 項 (已 納 入 《 安

排》開放措施 )。  
環境 

 17.  支 持 珠 三 角 大 氣 污 染 治 理

和 珠 江 水 污 染 防 治 。 包 括 提 高 污

染 防 治 技 術 、 粵 港 空 氣 質 量 、 水

質 監 測 網 絡 優 化 升 級 ， 提 高 車 用

燃油質量等。  

社會服務 26.  在廣東省試點，允許香港

服 務 提 供 者 以 獨 資 民 辦 非 企 業

單位形式舉辦殘疾人福利機構。

18.  同 左 第 26 項 (已 納 入 《 安

排》開放措施 )。  

海運 27.  允 許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

廣 東 省 試 點 設 立 獨 資 企 業 及 其

分支機構，為廣東省至港澳航綫

船舶經營人提供船舶代理服務。

19.  同 左 第 27 項 (已 納 入 《 安

排》開放措施 )。  

28.  委 託 廣 東 省 審 批 香 港 在

廣 東 投 資 的 生 產 型 企 業 從 事 貨

運方面的道路運輸業務。 

20.  同 左 第 28 項 (已 納 入 《 安

排》開放措施 )。  
公路運輸 

29.  委 託 廣 東 省 審 批 香 港 服

務提供者在廣東設立維修、駕培

企業和客貨運站場項目。 

21.  同 左 第 29 項 (已 納 入 《 安

排》開放措施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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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.  委 托 廣 東 省 審 批 香 港 機 構

在廣東設立香港人士子弟學校。

 

教育服務 
 

23.  由 教 育 部 與 廣 東 省 建 立 聯 合

審 批 機 制 ， 共 同 審 批 廣 東 省 與 香

港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。  

 

廣告服務  24.  授 權 廣 東 省 負 責 外 商 投 資

廣告服務項目的審批。  

 (II)  貿易投資便利化措施  
 

電子商務 
30.  推 進 粵 港 兩 地 開 展 電 子

簽名證書互認試點應用。成立工

作組，爭取年內提出兩地證書互

認的框架性意見。 

25.  同 左 第 30 項 (已 納 入 《 安

排》開放措施 )。  

知識產權保護 
31.  成 立 商 標 工 作 協 調 小

組，以加强兩地在商標註冊業務

和 商 標 保 護 工 作 等 方 面 的 交 流

與合作。  

 

品牌合作 
32.  將品牌合作列入《安排》

貿易投資便利化領域，以推動兩

地在品牌領域的合作。  

 

 (III)  專業資格互認措施  

 

會計 
33.  雙 方 主 管 部 門 或 行 業 機

構 將 繼 續 推 動 兩 地 開 展 會 計 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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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技 術 資 格 考 試 部 分 考 試 科 目

相互豁免工作。  

建築 
34.  雙 方 主 管 部 門 或 行 業 機

構 將 在 已 簽 署 互 認 協 議 且 條 件

成熟的領域，繼續開展專業人員

資格互認工作。  

 

 

    沒有包括在 2008 年《安排》内的 8 項深化與廣東省經貿合作

的措施  

 

上 述 資 料 只 供 參 考，有 關 措 施 的 內 容 以 雙 方 達 成 的 協 議 的 文 本 或 有

關 機 構 其 後 公 布 的 細 則 為 準 。  

 

 

工業貿易署  

2008 年 7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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